
傅家中心小学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和国务院《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提高学校体育场地设施资源利用率，推动全民健身活动，进一步实现资源共享，全面落实学校体育场地、体育设施对社会开放的工作要求，傅家中心小学开放部分体育场地及设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活动场所。现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就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工作制定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从实际出发,在维护校园环境，保证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学校体育资源的作用，规范、有序地向公众开放学校体育设施，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参加体育锻炼的基本需求，不断增强市民体质，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二、开放原则

体育场地的开放范围主要是学校用于体育教学、训练、竞赛、课外活动的室外体育场地及其配套设施。为了保证学校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保障教师和学生的安全，维持开放场地的治安秩序，保护健身者的人身安全，我们本着保证教学、保障安全的原则，以“有限开放”为基本模式：开放时间与学校教学和学生活动错时进行，开放与教学区隔离的体育场地。

三、场地开放工作小组

组  长：王国栋
副组长：徐建民  韩  鑫  刘孟函   王佳佳
校园安保组：主要负责外来人员的登记、出入证审查、体温检测、通行码查验。（责任人：韩  鑫   韩  帅  学校保安）  

后勤保障组： 

主要负责体育活动健身场地的设施维护和隐患排查。（责任人：张 磊 韩  帅）

四、开放办法

1.开放场地：开放的场地为学校的1个塑胶田径场、1个足球场、3个篮球场、2个排球场、12张乒乓球台。

2.开放申请

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无犯罪证明、并签订承诺书。

3.开放时间：正常上学期间，下午18：00——21：00；双休日及节假日开放时间为午6:00——9:00，14：00——17：00，18：00——21：00。
具体时间会根据季节适当调整；如遇国家规定的调休，学校大型文体活动，学校承担组织、教育、人事、卫生、公安等部门考试等活动，校园不向社会公众开放，届时学校会提前向社会公示。

4.开放对象：学校所在辖区村（居）民。

5.开放方式：所有进入校园进行体育运动的校外人员必须申请、审核。

五、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管理基本要求

体育场地开放工作主要服务于学校所在辖区村（居）民，为使开放工作有序进行，学校同所在辖区村（居）民要齐抓共建，严格管理，保障开放工作正常运行。
1.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无犯罪证明、并签订承诺书。

2.学校开放场地包括：篮球场、排球场、田径场，其它区域不开放。

4.任何车辆不得进入校园；禁止带宠物进入校园。

5.校内禁止吸烟，请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

6.老年人（65岁以上）、未成年人（16岁以下）请勿单独进入校园进行体育锻炼活动。

7.凭登记表由学校正门入校，自觉配合门卫做好登记及查验工作。

8.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开放时间和场所进行活动，未经允许，不准进入学校教学区、办公区。

9.须穿运动鞋进入塑胶场地，文明健身，严禁在校内大声喧哗。

10.爱护公物及操场体育设施设备，严禁乱贴乱画；故意损坏学校设施的校方保留追偿权利。

11.饮酒后谢绝进入校园；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传染病、精神病或特异体质人员请勿进入校园。

12.在校园进行活动时，如出现意外伤害、自身安全问题，责任自负。

13.凡进入学校健身的居民，应遵守学校相关的规章制度和要求，并自觉接受学校值班人员管理。

14.需要用学校运动场地进行比赛或开展集体活动的应提前一周联系学校，经学校同意并签订安全协议后在规定时间内开展活动。

15.凡是不服从校方管理、故意破坏体育设施、损坏学校财物等不文明行为者，学校将没收其入校证件拒绝入校，造成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16.学校开展大型活动、承接上级考试、比赛等特殊情况，暂停场地开放。

17.本规定为暂行规定，解释权归学校所有。

学校是社会结构中重要的教育机构，肩负着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责任，我们将积极开展体育场地开放工作，为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深入开展，为和谐社会发展建设服务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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